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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作業說明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2年5月10日臺教國署原字1020041335號函。 

二、新北市政府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實施計畫。 

貳、適用對象及時機 

一、 適用對象：經新北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議決

之確認及疑似身心障礙學生。 

二、適用時機： 

(一) 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家長）提出不再接受任何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欲放棄

身心障礙學生身分（即放棄特教資格）。 

(二) 如學生已無特教需求，與家長討論後也同意學生不需身心障礙學生身分，亦可

申請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 

參、作業說明 

新北市各級學校應依鑑輔會議決及學生實際需求提供所需之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如

家長向學校表示欲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依下列作業說明辦理（如附件一）。 

流程項目 學校作業說明 

家長 

向學校申請 

請學校了解家長欲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原因後受理申請，同時提供「新

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聲明書」（附件二）並解釋

內容，說明學生具身心障礙學生身分可有之相關教育權益，並再次確認家

長意願，如仍要申請則請家長簽名。 

學校召開 

相關會議 

1. 召開個案會議： 

(1) 會議主席須為主任以上職級之行政人員（必須有行政代表），與會

人員除家長外得視學生需求邀集校內外相關人員，如：特教老師、

專/兼輔老師、學校社工師、學校心理師、班級導師及其他人員。 

(2) 會議紀錄務必包含：學生特教需求概述及目前適應情形、家長或學

生欲放棄身分原因、學校相關人員向家長或學生說明的內容（含放

棄身分影響之相關教育權益）、針對學生之教育需求後續輔導介入

措施等四部分。 

(3) 會議紀錄完成後務必請家長簽名。 

2.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查：個案會議紀錄送特推會審查其行政程序完備

性及輔導適切性。 

提報各 

鑑定安置梯次 

審核 

1.學校依鑑定安置期程提報鑑定梯次，並於提報頁面申請書檔案處上傳

【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聲明書】。（學校無

需點派心評；不用簽鑑定安置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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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項目 學校作業說明 

2.學校於提報鑑定梯次之送件日前，至系統填寫校內評估會議： 

(1)特教資格點選「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會議召開日期填寫特推

會會議時間。 

(2)無需下載校內評估會議紀錄簽名。 

(3)於「五、上傳法定代理人簽名表件」處上傳【個案會議紀錄、特推

會會議紀錄】（無需下載校內評估會議紀錄簽名）。 

(4)上傳完畢後，系統將呈現「六、法定代理人(家長)意見」，勾選4個

同意後送出。 

3.上述資料正本留校備查。 

4.鑑輔會審查學校檢附資料並決議。 

(1) 鑑輔會審查同意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者，併入該梯次會議紀錄正

式公告後，學校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填妥轉銜表異動「放棄特

教服務」。 

(2) 鑑輔會審查有疑義者，視個案狀況派案評估，並另行邀請學校及家

長出席市級會議後決議。 

轉介校內 

其他輔導資源 

1. 通過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者，經家長同意得提供服務至該學期結束。 

2. 相關資料視需求轉介輔導組提供一般輔導資源追蹤。 

 

肆、注意事項 

一、不適用本案情形： 

（一）鑑輔會議決之身心障礙學生經學校導師、科任教師、特教教師等人員教學及

觀察，其各項學習表現皆與同儕表現無明顯差異，甚至更好，顯示已無特殊

教育服務之必要，但家長仍希望保留身心障礙學生身分者，請依鑑定安置作

業時程派案評估，確認是否不符身心障礙資格。 

（二）如家長係為取消或調整部份特殊教育服務內容，如：不到資源班上課。請於

訂定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時討論並確認服務內容，不須申請放棄身

心障礙學生身分。 

二、經校內轉介機制及特教教師評估後具特殊教育需求之校篩生，經與家長溝通後仍不

願意提報鑑定安置者，請透過校內輔導機制協調相關資源提供輔導。 

三、九年級學生若參加適性輔導安置，於報名、分發、安置至報到期間，如放棄鑑輔會

身心障礙學生身分，視同取消適性輔導安置之報名資格及安置結果。



附件一 

 

新北市身心障礙學生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作業程序 

 
個案會議紀錄 

特推會會議紀錄 

召開個案會議 

召開學校特推會審查並做成紀錄 

（原訂時間或加開） 

依各梯次鑑定安置時程提報 

鑑輔會審查 

提供特教服

務至該學期

結束 

檢附資料（請上傳至身心障礙學生鑑

定安置及就學輔導系統）： 

1. 提報申請書檔案處上傳： 

放棄身分聲明書 

2. 填寫校內評估會議紀錄處上傳： 

(1) 個案會議紀錄 

(2) 特推會會議紀錄 

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放棄身心障礙學

生身分聲明書（附件二） 

查閱會議紀錄公告確認結果 

至特教通報網完成轉銜異動 

家長欲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 

（完成放棄身分聲明書） 



附件二 

 

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聲明書 

學生                     ，身分證字號：                        ，現就讀於新北市（學

校）                          ，      __年級，身心障礙類別為                          ，經審慎考慮後，

擬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並知悉放棄身分表示： 

1. 學生資料將自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移除，並同時停止依身分而接受之安置、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考試評量與作業調整、教育及運動輔具、學習及

生活人力協助、適應體育服務、交通服務、免除參與常態編班、酌減就讀班

級人數及未來參加身障生特殊管道升學等教育權益。 

2. 欲再次取得身心障礙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時，需配合本市鑑定安置程序，由

就讀學校向鑑輔會重新申請，此過程可能影響學生受教權益。 

本人同意取消身心障礙學生身分及中止依該身分提供之特殊教育及各項法定相關服務。

特此聲明 

此致 

新北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學生或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年滿18歲得由學生本人簽章，不須法定代理人簽名） 

與學生關係：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